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26]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殡葬改革精神，落实《德宏州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和《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德办发[2018]48号）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结合芒市实际，制度本实施方案。
1、 划定禁葬区的目的
各乡镇（街道办、农场管委会）根据禁葬区控制范围，详细摸排控制范围内墓地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制发本辖区范围内禁葬区规划图，并进行公告，禁葬区内禁止新增违规建造坟墓情况。
2、 划定禁葬区的原则
禁葬区以“三沿六区，两地两山”（三沿即公路、铁路、河道沿线，六区即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风景旅游区、住宅区、开发区、坝区，两地即农田、农地，两山即州县乡政府驻地的近山、面山）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区域为划定依据和重点，将芒市全域内以上“三沿六区，两地两山”划定为禁葬区。在禁葬区内不得规划建设公墓，严禁村组等集体及个人与丧（主）属签订用地协议（合同）等，转让山地、林地等墓葬用地给丧（主）属建墓立碑；严禁林权所属农户或个人在所属山地、林地上私自圈地、买卖墓地建墓立碑。
三 、禁葬区划定范围
芒市禁葬区划定范围详见附件。
附件一：芒市公路沿线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二：芒市铁路沿线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三：芒市河道沿线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四：芒市水源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五：芒市文物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六：芒市风景旅游区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七：芒市住宅区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八：芒市开发区规划控制范围
附件九：芒市坝区规划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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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芒市公路沿线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高速公路
	从公路用地外延起向外不少于30米距离范围
	建议距离高速公路外延起30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2
	国道
	从公路用地外延起向外不少于20米距离范围
	建议距离国道外延起20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3
	省道
	从公路用地外延起向外不少于15米距离范围
	建议距离省道外延起15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4
	县道
	从公路用地外延起向外不少于10米距离范围
	建议距离县道外延起10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5
	乡道
	从公路用地外延起向外不少于5米距离范围
	建议距离乡道外延起5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6
	村道
	从公路用地外延起向外不少于3米距离范围
	建议距离村道外延起3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附件二
芒市铁路沿线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铁路
	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桥）外侧起向外距离不少于20米
	建议距离铁路线路外延起20米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附件三
芒市河道沿线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河道（湖泊、水库、自然河道、人工水道、沼泽、湿地等）管理范围
	河道（湖泊、水库、自然河道、人工水道、沼泽、湿地等）管理范围外延起100米
	建议河道（湖泊、水库、自然河道、人工水道）管理范围外延起100米内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2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外延起200米
	建议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外延起200米内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3
	水利工程保护范围
	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外延300米
	建议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附件四
芒市水源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外延起300米
	建议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2
	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外延起300米
	建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3
	源头水保护区
	源头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外延起300米
	建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附件五
芒市文物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户允果朗王古城址
	文物保护区外延起300米
	建议文物保护区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2
	提腊允贺相古城址
	
	

	3
	拉院雷允古城址
	
	

	4
	户拉广允罕古城址
	
	

	5
	跌撒允哏古城址
	
	

	6
	营盘古城址
	
	

	7
	遮告雷允古城址
	
	

	8
	等线新时期时代遗址
	
	




附件五
芒市文物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9
	青树大园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文物保护区外延起300米
	建议文物保护区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10
	黄家寨古墓群
	
	

	11
	轩蚌古生物化石采集点
	
	

	12
	下帮瓦火葬墓地
	
	

	13
	麻耐树地新石器时代遗址
	
	

	14
	拱母老寨佛塔遗址
	
	



附件五
芒市文物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5
	项丘营盘山日军战壕
	文物保护区外延起300米
	建议文物保护区外延起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16
	三台山战斗遗址
	
	

	17
	桐果园和红崖山战斗遗址
	
	

	18
	广母佛塔遗址
	
	

	
	
	
	

	
	
	
	

	
	
	
	



附件六
芒市风景旅游保护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孔雀湖连片景区（含金塔银塔回贤）
	景区范围外延300米
	建议景区外延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2
	黑河老坡景区
	
	

	3
	仙佛洞景区
	
	

	4
	咖啡小镇景区
	
	

	5
	史迪威景区
	
	

	6
	孔雀谷景区
	
	

	7
	遮放树洞温泉
	
	

	
	
	
	



附件七
芒市住宅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城市建成区
	城市建成区划定范围外延300米
	建议城市建成区范围外延300米范围内向外1000米不建造坟墓

	
	
	
	

	
	
	
	

	
	
	
	

	
	
	
	

	
	
	
	

	
	
	
	

	
	
	
	



附件八
芒市开发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经济开发区、规划区、工业园区等
	经济开发区、规划区、工业园区等范围外延300米
	经济开发区、规划区、工业园区等范围外延300米向外1000米范围内不建造坟墓

	
	
	
	

	
	
	
	

	
	
	
	

	
	
	
	

	
	
	
	

	
	
	
	

	
	
	
	



附件九
芒市坝区规划控制范围
	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简述
	备注

	1
	芒市坝
	芒市历史上认定为坝区的范围
	建议坝区范围内向外1000米不建造坟墓

	2
	遮放坝
	
	

	3
	轩岗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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